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石林云锐塑料制品厂泡沫塑料制造、塑料制品加工项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石林云锐塑料制品厂泡沫塑制造、塑料制品加工项目
	石林生态工业集中区西街口工业园区
	石林云锐塑料制品厂
	云南保兴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石林云锐塑料制品厂位于石林生态工业集中区西街口工业园区，租用石林云锐纸业有限公司部分场地及已建厂房用于生产水果网套、网垫、发泡布、果框及PE塑料管，年生产水果网套500t/a，网垫50t/a，发泡布50t/a，PE塑料管750t/a，果筐70万件/a。项目占地3500m2，总建筑面积约2500m2（投资备案及入园申请用地面积只为厂房建筑面积，与实际占地不符，项目实际占地3500m2），项目总投资1200万元。
	施工期：

项目租赁已建成厂房进行生产，施工期仅进行生产设备的简单安装，施工期不设施工营地，设置旱厕，施工人员不在项目内食宿。施工期主要污染物包括少量施工粉尘、施工噪声、施工人员洗手废水和施工固废。施工人员洗手废水回用于厂区洒水降尘，施工固废分类集中收集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施工粉尘和噪声经墙体阻隔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期：

大气环境影响及对策措施

项目无较大废气污染源，营运期主要废气主要为生产车间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和少量粉尘。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在挤出机、注塑机上方设置集气罩收集后由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后由1根15m高的排气筒排放，部分未收集的在车间呈无组织排放；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少量粉尘，厂房封闭，定期对车间内沉降的粉尘进行清扫。加强车间管理，加强废气处理系统日常检查及维护，保证良好运行。

水环境影响及对策措施

项目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经厂区雨水管道收集后，排入西侧园区道路雨水管网，最终进入周边地表水体。项目生产过程产生的冷却水经冷却池收集后，由水泵提升到冷却塔冷却循环使用，不外排。项目产生的厨房废水经油水分离器处理后同生活废水一起进入化粪池处理达标后回用于项目洒水降尘。项目设置旱厕，无冲厕废水。

3、噪声环境影响及对策措施

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生产车间粉碎机、搅拌机、挤出机等各类设备运行时产生的设备噪声。在设备选型时选用了噪声小的设备，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时间，夜间不生产，加强管理。设备安装时采取基础减震，设备均置于车间内使用，厂房密闭。合理布局生产设备，降低机械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对设备进行定期检查，以避免设备不正常工作而产生较大的噪声污染。

4、固废废弃物

项目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包材、边角料和残次品，收集后出售给物资回收单位。生活垃圾和旱厕粪便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食堂泔水及油水分离器油脂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危险固废废机油、废活性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间内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置，项目固废处置率为100%。

5、环境风险

    项目涉及《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附录B附录C中的危险物质主要为废机油和丁烷，环境风险潜势为Ⅰ，仅做简单分析。）危险废物暂存间必须符合国家规定标准，基础必须防渗，要求防渗系数达到≤10-10cm/s，配套防火器材、要求收集设施防渗漏。项目收集桶需采用符合标准的专业收集桶且收集桶及材质要满足相应强度需求，危废暂存间及供气房需加强管理，并设置名称及防火等相关标志。按照规范设置消防设施，并保证消防设施处于正常状态。

                                                                                         


